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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 貴會所詢台北國際醫旅facebook臉書訊息違反醫療

法案引用之法條乙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會104年3月25日醫改字第1040003005號函。

二、本案經查，該網站係由「北榮康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

司」設置刊登，該公司非屬醫療機構，於facebook網路平

台粉絲團刊登廣告，對不特定多數人暗示、明示醫療業務

，招徠他人醫療之訴求意圖甚明，核違反醫療法第84條規

定，本局爰依同法第104條規定裁處在案；另查該違規粉

絲團亦已關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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